台南市六甲國民小學胡陳暖女士獎助學金實施要點

補充說明
1、 依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 中華民國97年2月27日初訂
         台南市六甲國民小學胡陳暖女士獎助學金實施要點第三條第一項，第二項．
2、 本要點所稱之清寒學生助學金，其申請之優先順序為：

(1) 區公所或公立機構開立之中低收入戶證明．

(2) 本校導師經實地查訪屬實所開具之清寒證明．

3、 本要點所稱之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，其申請之優先順序為：

(1) 需具備本補充說明第二條之任一條件．

(2) 以申請日為準之上學期德育成績在八十分以上．

(3) 按以申請日為準之上學期智育成績高低擇優核取．
4、 本要點所稱之清寒學生助學金，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，以二至六年級每學年平均分配，且同一學年度內，同一學生以核準一次為原則，但不以此限．
前項每學期之名額各以六名為限；但委員會可視餘額，一年調整一次．
5、 本要點所稱之急難救助金，其申請條件為經導師提報，本獎助學金委員會同意即可．

6、 本要點所稱之急難救助金，以一學年二件為原則．但若經導師視需要提報本委員會通過，經原捐助人同意者不在此限．

7、 本補充說明經本委員會通過後實施．

